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恢复《２００８年收入条例草案》 
二读辩论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二十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

恢复《2008 年收入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的致辞全文： 
 
主席女士： 
 
  首先，我感谢法案委员会主席梁君彦议员及其它委员详细审议《2008 年收

入条例草案》，并就草案提出很多宝贵意见。我亦感谢在座各位议员支持条例草

案在今天恢复二读辩论。 
 
  由于香港经济表现良好，政府财政状况稳健，所以财政司司长在 2008-09 年

度的财政预算案中，在计及作出有利香港长远发展的投资和支持弱势社群所需的

开支后，提出一系列的宽减措施，与市民共同分享经济繁荣的成果。本条例草案

的目的，是实施财政预算案中部分有关税收宽减的建议。 
 
  本条例草案会修订《税务条例》及《酒店房租税条例》以落实多项财政预算

案的收入措施包括： 
 
（一） 把薪俸税基本免税额及单亲免税额由十万元增至十万八千元、已婚人士

免税额由二十万元增至二十一万六千元； 
 
（二） 把每个薪俸税税阶由三万五千元扩阔至四万元； 
 
（三） 把标准税率由 16%减至 15%； 
 
（四） 把公司利得税税率由 17.5%减至 16.5%； 
 
（五） 把可扣除慈善捐款占利得税、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应评税金额的比例

上限，由 25%提高至 35%； 
 
（六） 为环保机械设备的资本开支在购买年度提供 100%的利得税扣除，以及

把那些主要附设于建筑物的环保装置的折旧减值期，由一般的二十五年缩短至五

年； 



 
（七） 以二万五千元为上限，一次过宽减 2007-08 年度 75%的薪俸税、个人入

息课税、利得税和物业税；以及 
 
（八） 把酒店房租税税率减至 0%，即免收有关税项。 
 
  在法案委员会审议条例草案的过程中，议员对上述大部分的建议都表示支

持。但有部分议员对调低标准税率和公司利得税税率的建议持不同意见。在财政

预算案咨询期间，政府收到不同界别人士的意见，明确表示支持这两项建议，认

为可以提升香港的竞争优势。而在法案委员会审议期间，亦有数个团体向立法会

提交意见书，表示支持政府的建议，并希望立法会尽快通过有关法例。因此，社

会上对于调低标准税率及公司利得税税率有明显的支持。财政司司长上星期已去

信每一位议员，清楚解释我们提出这两项建议的理据。我想籍此机会稍加阐述。 
 
  首先我想指出，大家不应只把减税措施看成为所谓「只系益咗打工皇帝及大

财团」。在 2003-04 年政府因为财政紧绌而加税时，所有纳税人－无论高收入或

低收入人士、大公司或中小企－都为了与社会共渡时艰而有所付出。现在政府财

政状况有所改善，社会亦有强烈的共识要求政府把各种税项回复至 2002-03 年的

水平，因此我们希望透过去年和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全面响应这项诉求。我们的做

法是要对所有纳税人公平，我们并不是要特别优惠标准税率和利得税纳税人，只

是要对他们一视同仁。况且，为了审慎理财，下调后的公司利得税税率仍会较

2002-03 年度高半个百分点。如果这些纳税人在加税时就要「有难同当」，但减税

时却不能「有福同享」，这不但对他们不公平，亦会对香港在吸引国际人才及投

资者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再者，正如我们在法案委员会会议上及财政司司长给各位议员的信中指出，

绝大部分受惠于削减利得税建议的是中小企，而不是大财团。七成缴纳利得税的

公司每年利润不多于一百万元。对于这些中小企而言，减税会实实在在影响到他

们来年是否为员工加薪或增加投资的决定。如果立法会否决减利得税的建议，最

大的受害者将会是这些中小企，而不是大财团。同样，如果调低标准税率的建议

不获通过，受影响的除了部分薪俸税纳税人外，亦包括二万四千多间一般规模较

小的非法团企业。 
 
 



  主席女士，调低利得税税率以增加竞争力已是国际趋势。香港过去十年不但

没有减税，反而加税，这对香港的竞争力是不利的。有议员指出香港的利得税税

率已属区内最低水平之一，而过往数年我们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的成绩也不俗，

似乎没有减利得税的必要。我们并不同意这个看法。在一个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

香港不进则退。以新加坡为例，他们在过去四年已分别两次调低利得税两个百分

点至现时的 18%，税率仅高于我们半个百分点﹔再加上我们不像新加坡或部分其

它区内地方一样提供针对个别行业的特定税务优惠，我们的税务竞争力在区内正

备受挑战，实在不能再原地踏步。 
 
  李卓人议员将动议修正案，建议 16.5%这个较低的利得税税率只适用于一间

公司首一千万元的利润，而一千万元以上的利润则仍按 17.5%的现行税率课税。

我们强烈反对这个修正案，因为它会根本地把香港行之已久的简单和单一税率利

得税税制，改变为一个累进税率及分级课税结构的制度。建议会对香港的简单税

制造成重大的影响、削弱香港的竞争力，以及增加避税的机会和打击这类行为的

开支。我们认为没经过细心分析及咨询便贸然改变一个数十年来行之有效的税

制，实在有欠审慎。 
 
  总括而言，《2008 年收入条例草案》中的各项建议措施均直接响应了社会的

诉求，并在政府财政状况许可下，藏富于民，与全港不同阶层的市民，共同分享

经济繁荣的成果。我恳请各位议员支持《2008 年收入条例草案》，并反对李卓人

议员的修正案。 
 
  主席女士，我谨此陈辞。多谢。  

完  
 
 

 


